关于XXX的政审鉴定材料


兹有湖州师范大学XX学院学生XXX，性别：X，xxxx年xx月出生，XX省XX市XX区，XX专业，XXXX届应届毕业生，学号:XXXXX，身份证号:XXXXX。该生在校期间思想觉悟高，学习认真努力，为人踏实正直。
经审查，该生在校期间无违反校纪校规现象，未受到任何学校行政处分，无违法犯罪记录行为，从未参加过“法轮功”等任何邪教组织。
情况属实，特此证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学院   安全保卫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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